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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编号：2020-058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下午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

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0）第 304136 号带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319,212,352.23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

额 1,319,212,352.23 元，公司实收股本 2,633,836,290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

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689,188,009.41 元，导致亏损原因主要是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在 2018

年度对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以及为公司控股股东关联企业融资提供担保计提了

坏账损失或预计负债、相关控股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因经营

模式变更发生减值，从而形成公司 2018 年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344,941,071.85 元，进而导致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未分

配利润为-1,319,212,352.23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 1,319,212,352.23 元，公司未

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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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措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开展良好，针对

造成亏损的主要事项采取如下措施： 

1、督促控股股东积极解决前述违规及关联担保形成资金占用等事项的情况。 

公司要求控股股东对违规行为限期整改，公司控股股东目前仍积极处置股权

及相关资产等，通过多渠道努力筹措资金，积极与债权人保持密切沟通，通过正

常法律途径，力争妥善处理并尽快解除前述违规事项。同时，公司也积极督促控

股股东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有效可行的债务化解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

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和合法借款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从而降低给公司可能

带来的风险。若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导致公司及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五天”）应承担责任及公司因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私募债项目及福

建冠福实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而需履行担保代偿责任，导致形成控股股东实质侵

占公司资产的情形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将对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

“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同时公司还会积极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司法

路径向控股股东进行追偿，尽最大限度的保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2、成立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全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发生后，公司迅速组建了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北京

市君泽君（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等组成的冠福律师

团队，并针对不同的诉讼分工分责、协同配合，全面认真的梳理案件脉络，仔细

查找案件突破口，按照和解、应诉等多思路展开工作，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 

3、加强主营业务规范管理，确保公司持续向好发展。 

公司核心子公司为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和上海塑米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米信息”），主营医药中间体、维生素 E 中间体

和 B2B 垂直电商。自公司控股股东违规事项爆发以来，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和

副董事长邓海雄先生在处理公司债务的同时不仅切实抓好能特科技和塑米信息

的经营管理，能特科技还及时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与荷兰皇家帝斯曼公司就能特

科技维生素 E 板块建立了长期合作；将上海五天位于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888

号的中国梦谷西虹桥产业园整体租赁给上海铁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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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金交易方式出售控股子公司上海五天在上海市青浦区所拥有的房地产资产；

积极推进全资子公司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的野外钻探工作等，全力克服

公司因控股股东的违规行为导致银行抽贷对企业经营造成的资金困局，确保公司

经营稳步发展。 

4、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进一

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规范三会运作，充分保障董监高特别是独立董事对于公司

重大信息的知情权；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和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加强内部审

计部门对公司经营和内部控制关键环节的“事前、事中、事后”监察审计职能；

约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规范的决策和经营行等，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四、备查文件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